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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张某和妻子正在家中睡觉，张某妻子感到屋外院子里有

动静，隔窗一看，见窗外有人站在自己的机动三轮车旁。她

将张某叫醒，张某起来拿了一个铁锤走出屋门对那人说：谁

啊。那人听后就跑。张某追赶上后用铁锤将其砸倒。将其抬

到屋里后才认出是同村赵某，就对妻子说：“赶快把治安主

任叫来，别叫讹一下”。村治安主任来后，张某如实将情况

告诉给他。此时赵某神智亦清醒，也能说话。之后赵某的家

人将其抬回家中，次日赵某死亡。第二天派出所对张某传唤

，张某到派出所如实陈述全部事实经过，并表示随叫随到。

他对司法机关可能采取的强制措施未予躲避，后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逮捕。张某在任何诉讼阶段均认为自己无罪，认

为自己的行为属正当防卫行为。 对于此案中张某是否具有自

首情节有分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张某虽然主动向村治安

主任陈述全部事实经过，经传唤后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且未

躲避，但其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而拒不认罪则说明其内心

无悔罪之意，没有悔改的诚意，因而不应认定为自首。《刑

法》对自首的定义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的，是自首。”根据对该法条 的理解，拒不认罪应视

为拒不供述自己的罪行。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张某虽然拒

不认罪，但其行为仍符合 自首的特征。其一，对《刑法》自

首的必要条件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规定，不应机械地理

解为被告人必须认罪。因为被告人所陈述的案件相关主要事



实是否属于“罪行”，并非其本人一定能够确定，甚至在公

安、检察环节，也仅仅是能够确定“罪行”的嫌疑，最终确

定是否属于“罪行”的只有经过法院的审判才行。许多罪与

非罪有争议的案件，即便在司法理论界是否构成犯罪尚有争

议，那么要让一个普通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做

出一明确的界定，的确勉为其难。其表示自己无罪是对自己

一种正当的辩白，是正当的权利。反之，被告人认为自己构

成犯罪实际上也未必就一定构成犯罪。因此，对“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的理解应是被告人如实陈述案件相关主要事实

后经审理审判机关认为属构成犯罪的事实，而非被告人供述

时就自己认为其供述的事 实是犯罪事实。 对本案来讲，张某

实施的并非明显的主动的犯罪（如盗窃、抢劫、预谋杀人等

），其行为系出于防卫心理之下而为，产生无罪的认识对于

一个法律素养偏低的普通农民亦属正常。其拒不认罪的表现

并不等于他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供述的罪

行是一种他不认为是犯罪而审判机关认为是犯罪的案件事实

。因此，对此问题应这样理解：只要被告人将案件相关主要

事实如实陈述就可视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其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司

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

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这里的投案，是指主动、直接将自己置

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之下，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行为。依照

该司法解释去理解，被告人不躲避，对司法机关的传唤随叫

随到，对司法机关的人身强制措施接受而不拒绝，只是自己



认为不构成犯罪而寄希望于法院最后做出无罪的审判结果，

符合投案的特征。不躲避而随时按司法机关意愿主动置于司

法机关人身控制措施之下，就应视作自动投案。 其三，投案

的实质意义在于犯罪人主动将自己置于或者最终置于司法机

关的合法控制之下，等候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减少犯罪的危害和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及时

查处，这是刑法确定对自首犯从宽处罚原则的主要依据。而

被告人拒不认罪对投案的这种根本作用并无影响。 笔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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